附件4

推荐信及学费证明

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 南郊 支行

        同学系我校         学院（系、部）           专业      级学生，该生在校品学兼优，确系家庭贫困，无力承担学费等相关费用，符合国家助学贷款条件，且未获得生源地贷款，请予贷款。我校愿承担该学生贷款的管理和催收等相关义务。

该生在校期间每学年的学费为       元（已缴纳本学年学费       元）。

特此证明。

学校贷款办公室（公章）  

年   月   日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